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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925     股票简称：浙大海纳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05-03 

浙江浙大海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

重大事项补充公告 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经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现场检查及本公司自查，目前公司存在

如下未披露事项：  

一、违规担保事项 

（一）情况概述 

1、未通过董事会的对外担保事项  
序

号 
被担保人 贷款金额 贷款银行 贷款期限 担保方式 

1 武汉民生 3000 万元 
中国工商银行武汉

市洪山区支行 
2004.6.18-2005.6.30 连带责任保证 

2 南京恒牛 3500 万元 
交通银行南京分行

公司业务二部 
到期日 2004.10.29 连带责任保证 

3 中油飞天 8000 万元 中国银行廊坊分行 2004.5.31-2005.4.30 连带责任保证 

 
4 为珠海溶信、海南皇冠 1.46 亿元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

合计 2.91 亿元 
 

 2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     （1）武汉民生全称为武汉民生石油液化气有限公司, 成立于 1993

年 5 月 22 日，法定代表人谢维宪。注册资本：美元 1000万元。主要

经营：液化石油气、成品油（仅供有许可证的分支机构零售经营）、

燃气燃油设备、器具的加工、销售；油气码头和储配站及小区管道供

气工程的建设和经营；汽车维修服务。汽车零配件的生产、加工、销

售、汽车加气服务、（仅限于许可证照的分支机构经营）道路货物运

输服务。本公司目前尚无法获知其是否为本公司关联方，本公司将立

即调查并根据调查情况及时进行补充公告。 

（2）南京恒牛全称为南京恒牛工贸实业有限公司，成立于 2001

年 4 月 20 日，法定代表人陈春亭。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7685万元。主

要经营：通信产品（不含卫星地面接受设备）；五金交电（不含国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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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控商品），建筑材料，办公用品，文化用品，家具，电子计算机及

配件销售；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，但国家限定公司经

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。为本公司关联方。 

（3）中油飞天全称为中油飞天实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，成立于

2003 年 4 月 7 日，法定代表人邓衍明。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3 亿元。

主要经营：对交通运输、仓储及邮电通信业、地质勘察业、能源开发

利用、电力、生产和供应业、建筑业、制造业、房地产业的投资、通

信设备电子产品、化工产品（不含化学危险品）、纺织品、服装、仪

器仪表的批发、零售。（国家法律、行政法规禁限经营的项目和商品

除外）。本公司目前尚无法获知其是否为本公司关联方，本公司将立

即调查并根据调查情况及时进行补充公告。 

（4）珠海溶信全称珠海经济特区溶信投资有限公司，成立于 1994

年 11 月 18 日，法定代表人叶用权。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5000 万元。

主要经营：批发、零售、纺织品、普通机械、家用电器、农副产品、

电子计算机及配件、服装、百货、汽车零部件、电子产品、仪器仪表。

对科技及信息产业、工业、农牧渔业、商业、交通运输业、旅游业的

投资。该公司持有本公司 28.44%股权，为本公司关联法人。 

（5）海南皇冠全称海南皇冠假日滨海温泉酒店有限公司，成立

于 2000年 9 月 18 日，法定代表人王冰。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15000万

元。主要经营：客房、餐饮服务；保龄球服务；健身服务；水上单车、

游艇、游泳、潜水、沙滩娱乐服务；公路客运；酒店管理培训；工艺

品、土制产品、水产副食品销售；房地产开发经营；旅游项目开发；

装饰工程；土石方工程。该公司持有本公司 24%股权，为本公司关联

法人。 

3、董事会意见 

      公司董事会认为，上述 2.91 亿元担保事项没有履行正常的审议

和决策程序，也未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上述事项违反了《关于

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

知》的有关规定，在此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向广大投资者深表歉意。

本公司目前正在按照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相关规定及中国证监会

56 号文的要求，采取积极的清查措施，将查实的违规担保及时进行

披露，完善担保审批手续，建立担保审批制度，对于不符合规定的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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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采取协商解除或在担保到期后不再提供续保的方式，同时加强对外

担保项目的监管，特别是加强担保风险管理，以保证公司持续稳定的

发展。作为补救措施，公司将设法与被担保方和债权银行协商通过以

债务人资产作质押等方式解除担保责任，对于不能解除的担保,公司

将要求与被担保方与公司签订反担保协议，并提供相应资产质押以保

全公司资产。如果公司因承受连带担保责任遭受损失，公司将寻求通

过司法途径挽回损失。 

4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

截至目前，本公司累计披露对外担保金额为 3.49 亿元，占本公

司 2003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86.7%。 

二、诉讼事项 

（一）交通银行南京分行诉南京恒牛工贸实业有限公司等公司借

款合同纠纷案： 

1、案件有关当事人 

  原告：交通银行南京分行 

被告：南京恒牛工贸实业有限公司及本公司等 

  ２、案件起因：2004 年 7 月，原告与南京恒牛工贸实业有限公

司签订借款合同。根据合同约定，由原告借款 3500 万元给南京恒牛

工贸实业有限公司，借款期限为 2004 年 7 月 30 日至 2004 年 10 月

29 日，月利率为 4.62‰。同时与本公司签订借款保证合同，合同约

定本公司对南京恒牛工贸实业有限公司向原告还款承担连带责任。后

借款期限届满，被告未履行还款义务。 

３、诉讼请求：南京恒牛工贸实业有限公司偿还原告借款本金人

民币 3500 万元及相应利息；本公司为南京恒牛工贸实业有限公司的

还款承担连带责任；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。 

  ４、案件进展： 

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（2004）宁民二初字第 219号之一《民

事裁定书》裁定：查封被告价值 3500 万元的财产或冻结相应的银行

存款。 

（二）中国银行廊坊分行诉中油飞天实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等公

司借款合同纠纷案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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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１、案件有关当事人 

  原告：中国银行廊坊分行 

  被告：中油飞天实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及本公司等 

  ２、案件起因：2004年 5 月 31 日，原告与中油飞天实业投资开

发有限公司签订《人民币借款合同（短期）》，合同约定，原告借给中

油飞天实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人民币 8000万元，借款期限至 2005年

4 月 30 日。同日，原告与本公司订立《保证合同》，约定为中油飞天

实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该项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。后因借款人未向

原告提供每月财务报表，且原告认为被告财务状况恶化故宣布该笔借

款提前到期。 

３、诉讼请求：被告连带清偿原告贷款人民币 8000 万元，截至

2004 年 12 月 5 日的贷款利息人民币 896800 元，截至实际还款日的

贷款利息以及借款合同约定的违约款项；由被告共同承担案件全部诉

讼费用和原告因追偿债权而发生的其他费用。 

４、案件进展： 

①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（2004）廊民三初字第 62-1 号《民

事裁定书》裁定：冻结被告银行存款 8200 万元，若银行存款不足，

则查封其相应价值的其他财产。 

②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（2004）廊民三初字第 62-2 号《民

事裁定书》裁定：解除本公司在浙江浙大网新信息控股有限公司的

14.24%股权的查封。 

（三）浙江大学企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与本公司股权转让纠纷

案： 

  １、案件有关当事人 

  申请人：浙江大学企业集团公司控股有限公司 

被申请人：本公司 

２、案件起因：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浙江浙大网新信息控股有

限公司股权转让的纠纷。 

３、申请内容：诉前冻结本公司银行存款人民币 1800 万元，或

查封、扣押其相应价值的其他财产。 

 ４、案件进展： 

①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（2005）杭诉保字第 1-1 号《民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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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定书》裁定：冻结本公司银行存款 1800 万元或查封、扣押相应价

值的其他财产。 

②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（2005）杭民二初字第 50 号《民

事裁定书》裁定：准许浙江大学企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撤回起诉，案

件受理费及诉前财产保全申请费由浙江大学企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

负担。 

（四）浙江大学企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与珠海经济特区溶信投资

有限公司等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案： 

  １、案件有关当事人 

  申请执行人：浙江大学企业集团公司控股有限公司 

被执行人：珠海经济特区溶信投资有限公司等公司 

２、案件起因： 

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执行浙江大学企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与

珠海经济特区溶信投资有限公司等公司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中，本公司

于 2005年 2 月 1 日自愿为被执行人提供保证并承担连带责任。 

３、案件进展： 

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（2005）浙执字第 1-2 号《民事裁定书》裁

定：①本公司在担保责任范围内对申请执行人应当履行部分的财产；

②冻结、划拨本公司人民币 79103293 元或查封、扣押、拍卖、变卖

其提供抵押的财产和其他相同价值的财产。 

（五）浙江大学企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与海南皇冠假日滨海温泉

酒店有限公司等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案： 

  １、案件有关当事人 

  申请执行人：浙江大学企业集团公司控股有限公司 

被执行人：海南皇冠假日滨海温泉酒店有限公司等公司 

２、案件起因： 

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执行浙江大学企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与

海南皇冠假日滨海温泉酒店有限公司等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

中，因本公司于 2005 年 2 月 1 日自愿为被执行人提供保证并承担连

带责任。 

３、案件进展： 

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（2005）浙执字第 2-2 号《民事裁定书》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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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：①本公司在担保责任范围内对申请执行人应当履行部分的财产；

②冻结、划拨本公司人民币 67229374 元或查封、扣押、拍卖、变卖

其提供抵押的财产和其他相同价值的财产。 

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，我公司涉及的未解除诉讼金额计 2.61 亿

元（不含债务人所欠利息），约占公司 2003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

66.75%，上述诉讼均是因为公司的违规担保行为引起。 

 三、股权质押及冻结事项 

（一）本公司第一大股东——珠海经济特区溶信投资有限公司持

有的本公司法人股中的 1780万股（占公司总股本的 19.78%）被深圳

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司法再冻结，期限自 2004年 12 月 16 日至 2005

年 12 月 15 日。 

（二）本公司第二大股东——海南皇冠假日滨海温泉酒店有限公

司持有的本公司法人股中的 2160 万股（占公司总股本的 24%）被海

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司法再冻结，期限自 2005年 4 月 14 日

至 2006年 4 月 13 日。 

上述事项违反了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。本公

司将进一步组织自查并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调查工作，在核查清楚有

关情况后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,

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   特此公告。 
 
 

   浙江浙大海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5 年 4 月 18 日  


